天津市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建设
工程企业信用评价管理办法

（征求意见稿）

第一条【目的依据】为加快推进本市建筑市场信用体系建设，营造诚信守法的市场环境，根据《天津市社会信用条例》《天津市建筑市场管理条例》等国家和本市有关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适用范围】对在本市行政区域内从事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以下简称房屋市政工程）建设活动的施工企业、工程监理企业和工程造价咨询企业（以下简称建设工程企业）进行信用评价，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定义】本办法所称信用评价，是指通过天津市智慧住房建设租赁综合服务平台（以下简称智慧住建平台）归集建设工程企业在房屋市政工程建设活动中的信用信息后进行的信用综合量化评分。
第四条【部门职责】市住房城乡建设委负责全市建设工程企业信用评价管理工作，市建筑市场服务中心负责建设工程企业信用评价的日常工作。

第五条【基本原则】信用评价应当遵循客观、公平、公正、科学和诚实守信的原则，依法保护国家秘密、商业秘密。
第六条【信用评价组成内容】建设工程企业信用信息由企业基本信息、市场经营信息、良好信用信息、不良信用信息构成。
第七条【企业基本信息】企业基本信息是指企业注册登记、资质、注册执业人员和从业人员等信息，信息采集途径包括系统自动归集和企业自主申报。
第八条【市场经营信息】市场经营信息是指建设工程企业在房屋市政工程建设活动中承揽或受委托的工程合同信息以及履约评价信息。
本市工程合同信息通过智慧住建平台自动归集。外省市工程合同信息由企业自主申报，应为全国建筑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中数据等级为A级或B级的工程合同信息。

第九条【良好信用信息】良好信用信息是指建设工程企业在工程建设活动中获得的表彰奖励等信息。良好信用信息由建设工程企业自主申报，在智慧住建平台公示5个工作日无异议的纳入评价。
第十条【不良信用信息】不良信用信息是指建设工程企业在房屋市政工程建设活动中受到住房建设部门行政处罚、行政处理等信息，以及住房建设部门收到的有关部门认定的其他不良信用信息。
本市的不良信用信息按照“谁产生、谁提供，谁录入、谁负责”的原则，由市、区住房建设部门按照职责分工作出行政处罚、行政处理等5个工作日内录入智慧住建平台并纳入评价。经有关部门认定的其他不良信用信息，市建筑市场服务中心自收到不良信用信息后5个工作日内录入智慧住建平台并纳入评价。

外省市的不良信用信息由建设工程企业在行政处罚、行政处理等作出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通过智慧住建平台自行报送。

第十一条【分值结构及等级标准】建设工程企业信用评价满分为1000分，其中企业基本信息600分、市场经营信息200分、良好信用信息200分，不良信用信息为减分项。信用评分=企业基本信息分值+市场经营信息分值+良好信用信息分值-不良信用信息分值。
按照信用评分，划分为A（优秀，评分≥800）、B（良好，800＞评分≥700）、C（中等，700＞评分≥600）、D（较差，600＞评分≥500）、E（差，评分<500）五个档次。

第十二条【新企业公平待遇】施工、监理企业新取得资质三个月内，其信用评分不低于评价日相同资质等级企业信用评分的平均水平，但因违法违规受到行政处罚、行政处理的除外。

工程造价咨询企业新取得营业执照三个月内，其信用评分不低于评价日所有工程造价咨询企业信用评分的平均水平，但因违法违规受到行政处罚、行政处理的除外。

第十三条【异议申诉】建设工程企业对信用信息、评价结果有异议的，可以向市建筑市场服务中心书面提出申诉，并提交相关证明材料。市建筑市场服务中心自收到申诉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会同信用信息产生部门完成核实处理。
第十四条【信用信息变更情形】经归集后的建设工程企业信用信息被依法撤销或变更的，原信用信息提供单位或建设工程企业可以向市建筑市场服务中心提交相关证明材料。市建筑市场服务中心自收到证明材料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删除或变更该信用信息。

第十五条【信用信息修复应用】建设工程企业通过“信用中国”等信用平台完成信用信息修复的，可以向市建筑市场服务中心提交相关证明材料。市建筑市场服务中心自收到证明材料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撤销该信用信息。
第十六条【虚假承诺惩戒措施】建设工程企业在信用评价过程中，应当对提交材料的真实性、完整性、准确性和及时性负责。故意隐瞒事实、弄虚作假的，一经核实，记入不良信用信息。
第十七条【信用评价标准】市住房城乡建设委制定并动态调整信用评价标准，向社会公布。
第十八条【信用评价结果运用】市住房城乡建设委应当通过智慧住建平台每日公布信用评价分值和等级。
有关部门和单位可以结合实际，根据国家和本市社会信用的有关规定，在行政许可、招标投标、日常监管、政策扶持、评优表彰等工作中应用信用评价结果。

第十九条【社会监督】信用评价工作接受社会各界监督，单位和个人对信用评价工作中的违法违规行为可以向市住房城乡建设委投诉举报。
第二十条【责任追究】参与信用评价的工作人员应当依法履职、廉洁自律。对有影响建设工程企业公平公正评价结果行为的人员，依法予以处理。

第二十一条【生效条款】本办法自  年  月  日起施行，有效期五年。《市住房城乡建设委关于印发天津市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建设工程企业信用评价管理办法的通知》（津住建发〔2021〕11号）同时废止。

